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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确银联互联网商户接入相关事宜的函

各入网机构：

为了保证各入网机构顺利开展互联网接入业务，中国银联编写了《中国银联互联网支付服务手册》（详见附件1），制定了互联网收单平台商户接入流程（详见附件2），以及商户、收单机构、银联三方形式的《网关消费支付合作协议》（详见附件3）和《互联网代扣业务合作协议》（详见附件4）。同时为了配合各入网机构互联网商户的拓展工作，特此明确开展互联网业务工作的相关事项。

一、互联网商户的选择

互联网商户当前建议应选择具有一定品牌价值、优势产业和特产的制造商、大型分销商等，商户的产品以实物为主，谨慎发展销售不易保存的食品、住宿、餐饮、休闲娱乐、提供劳务服务的商户。以下商户属于发展的主要目标： 

1）大型优秀网站，如北京的京东商城、上海的新蛋网、易迅网等；

2）名牌特优产品，如广东的端砚博览网、福建茶叶网等；

3）各地政府支持的一些行业专业市场，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四川商情、海宁皮革城等；

4）著名的展会、展览，如广交会、中国西部博览会等；

5）品牌厂商，如江苏的苏宁电器、青岛的海尔商城、捷安特自行车等；

6）各地著名的老字号品牌，如上海的亨得利钟表、北京同仁堂、天津泥人张等；

7）各地培训机构、学校，如学费缴纳、考试报名等；

8）其他适合开展网上业务的商户。

二、工作路径

机构可优先发展有一定电子商务经验的线下商户开展银联网上支付业务，并根据不同情况推进：

1）已经开展网上业务的商户：主要工作是将银联的互联网支付网关推送给商户，使其可以通过银联认证支付系统完成交易；

2）还没有开展网上业务的商户：推动其自建或联合第三方协助其开展网上业务；

3）希望入驻银联商城的商户，符合银联商城定位的，可以入驻银联商城。

对于有意向开展银联互联网业务的商户，可以通过中国银联互联网收单服务平台（EBPP）接入，此时机构承担收单机构相应的权利、义务和风险；也可以通过Chinapay系统接入(协议模板见附件5), 此时机构承担结算机构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本文件及附件所列文档请至中国银联山东分公司网站oa.sdbcn.com的“银行服务”专区下载（无需证书），工作中如有任何问题和建议请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李敏   0531－86165866   minli@unionpay.com


附件1、中国银联互联网支付服务手册

附件2、中国银联互联网业务收单平台商户接入流程

附件3、网关消费支付合作协议

附件4、互联网代扣业务合作协议

附件5、网上银行卡支付接入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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